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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及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为此，环境保护局自成立之初便制

定了首份十年规划—《澳门环境保护规划（2010-2020）》，以实现澳门环境保护和管理

的快速起步。十年间，各个范畴的环保工作初见成效，社会大众对环保工作的参与度和

支持度亦有较大提升。 

近年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逐渐逼近，环保工作被受重视和关注，我国以及多个国家

或地区已陆续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将绿色低碳发展推向快车道。国家已将「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纳入“十四五”规划的重点任务，《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二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亦更重视低碳发展。同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

城市之一的澳门，亦须更积极参与大湾区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为谋求新形势下的环保发展和目标，加快推进低碳发展，提升环境质量，环境保护

局根据前期研究以2019年为基准年，分析澳门的环境状况和挑战，提出应对策略，经收

集和分析专家、政府部门、社会的意见，并进行综合分析后完成编制《澳门环境保护规

划（2021-2025）》文本，作为未来五年环保工作的蓝图。 

《澳门环境保护规划（2021-2025）》沿用“构建低碳澳门、共创绿色生活”为

规划愿景，以实践低碳生活和发展、改善澳门环境质量为环境保护规划的重要目标，透

过四大规划主线，综合考虑澳门的环境实况及可操作性，按不同环境范畴制定共73个行

动计划，并提出多项立法及标准计划，同时亦设立10个规划指标以作评估及跟踪。 

环保工作知易行难，特区政府将主动引领，与社会大众共同努力，推动“低碳澳门、

绿色生活”，让澳门成为舒适、宜居、美丽、可持续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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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背景 

政策背景 

环境保护局在2012年公布了首份《澳门环境保护规划（2010-2020）》，以“构建低

碳澳门、共创绿色生活”为愿景，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策略，并有序地开展澳门不同环

境领域的一系列工作。这个十年规划已于2020年结束，在全球经济变幻不定、新冠肺炎

疫情未止、气候暖化明显加剧等因素影响下，需因应上述规划实施的经验及澳门环境状

况，科学、务实而前瞻地规划澳门下一阶段的环境保护工作。 

随着“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实施，“推动绿色发展 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国家的主要发展方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将依循国家绿

色发展步伐，配合国家的环保方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参与建设美丽中国。 

关乎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五年规划

（2021-2025年）》，以及澳门未来城市发展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城市总体规划（2020-

2040）》等规划已陆续制定和发布，将确立澳门未来五年发展战略和目标，以及未来澳

门城市发展的路向。加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出台，为澳门的发展

带来重大机遇。环保工作亦将全面配合展开，从绿色低碳、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

区域合作等多方向着手，加快澳门低碳转型，持续提升澳门的环境质量。 

环境保护局透过配合上位规划，制定《澳门环境保护规划（2021-2025）》（下称《规

划》）及其各项环境策略及行动纲领，以进一步推动澳门的绿色和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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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背景 

当前挑战 

《澳门环境保护规划（2010-2020）》实施已十年，部份环境问题有所

缓解，然而随着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澳门社会及经济的发展、新型污

染物的出现，新的环境议题不断涌现，有关当前主要环境议题归纳如

下： 

应对低碳发展转型，推动全民共同参与 

 随着我国及全球多个国家作出碳中和的承诺以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已

成为全球发展的新趋势，澳门需要积极配合国家环保发展战略，并制定相

关的行动方案和措施，争取提早实现“双碳”目标。 

 近年特区政府从能源、交通运输、废物处理、节能技术和产品等方面推动

低碳发展，未来需要采取更积极和进取的手段，推动澳门实践绿色转型。 

 无论是政府、企业或团体、个人都肩负保护环境、爱护地球的重任。因此

特区政府亦将通过制定各项环保政策和措施，诱导社会各界实践环保的生

活习惯、推动全民参与减碳的大方针。在大众的支持和配合下，才能推动

本澳可持续发展，建设绿色低碳社会。 

 

臭氧问题应予重视，加强空污协同治理 

 近十年，透过推进《澳门环境保护规划（2010-2020）》中的空气质量的改

善策略及各项措施，二氧化硫（SO2）、可吸入悬浮粒子（PM10）、微细悬

浮粒子（PM2.5）1及二氧化氮（NO2）的年平均浓度均有所下降，澳门空气

质量整体呈好转趋势，但臭氧（O3）年平均浓度却逐渐上升并成为影响澳

门空气质素优劣的主要因素，情况与珠三角区域变化相似，需予重视及应

对。 

 O3是由氧气、氮氧化物（NOx）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在阳光作用

下发生光化学反应形成，其成因复杂，亦与气象条件和相关污染物浓度有

关，因此需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分析及考虑多污染物协同治理。 

                                                        
1 PM2.5自 2012 年 7 月开始发布，因此有关数据为 2013 年至 2019 年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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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背景 

 

固废管理问题突出，减量回收亟需加强 

 随着澳门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人口和旅客量的增长，消费水平的不断提

升，“即弃”文化的盛行，各类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特别是建筑废料堆填区

启用后已累计接收近四千万立方米建筑废料，以及城市固体废物量较十年

前已上升超过七成，为澳门固体废物的处理构成极大的压力。 

 推动固体废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对于城市废物管理及减低碳排放具有十

分重要意义。近年特区政府加大力度推动“源头减废、资源回收”，包括持续

推出各类资源废物的回收计划，在社区增设资源废物的回收点、推行干净

回收，推出计划资助回收业发展，并循污染者自付的原则推出了《限制提

供塑胶袋》及《建筑废料管理制度》推动减量化和资源再回收利用的工作。

然而，目前与减废目标距离仍大，后续需加大力度制定及落实减废回收的

措施，《规划》将进一步加强上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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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背景 

 

强化海域环境管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特区政府自2015年12月20日起依法管理85平方公里海域，海域环境保护工作成为

一项新任务。在配合海域规划、海域功能区等相关工作上，海域环境管理能力亦需

与时俱进。同时，沿岸部份区域因污水溢流出海造成水质长期较差，亦应有序处理。 

 城市发展与自然保育需要取得平衡，才能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透过在《澳门特别

行政区城市总体规划（2020-2040）》中划定不可都市化地区，将对具生态价值的

自然资源区域予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并需持续维护和保育这些重要生境，优化绿化

空间布局，增加城市绿化密度。 

 

把握湾区发展机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大湾区城市的发

展重点之一。为此，大湾区各大城市均已采取多项措施，澳门亦需透过新一阶段的

环境规划，以积极及务实的态度，提升澳门生态环境质量、做好自身的环境保护工

作、订定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政策，融入大湾区的发展大局，共建更优美的区域生

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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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总则 

规划愿景 

“构建低碳澳门、共创绿色生活”是《规划》的长远愿景。透过建立和

履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澳门的自然

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同时，

以多管齐下措施，有序治理澳门目前面对的环境问题，建设良好生态

环境。 

规划理念 

《规划》提出“绿色发展”、“生态保育”、“全民参与”和“区域合作”的规

划理念。 

绿色发展   生态保育 

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 

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 

要避免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在

发展中充份考虑环境承载能力，注重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形成绿色低碳    

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

式，以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将成为人类发展的新时

代，我们需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应注重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把生态环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 

的必备要素，以不断提升澳门生态 

环境品质，为居民提供一个生 

态良好、居宜业的美丽家园。 

全民参与对澳门环境保护

规划成功实施起着关键和十分重 

要的作用。当每个人、每个家庭、每

个机构、每个企业都身体力行共同承担

起关爱自然、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和循

环利用等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实践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管理模式时， 

实现规划愿景必能事半功倍。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标志着粤 

港澳交流合作将不断深化，在贯彻 

“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的基本原则下，

澳门将积极参与建设美丽湾区，与大湾

区各城市互惠互利，以实现生态环境共    

建共赢的目标。  

全民参与   区域合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9%E5%BC%8F/361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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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规划目标 

《规划》以 2019 年为基准年，针对澳门近年的重点环境议题，制定年

期为 2021-2025 年的工作计划，期望通过本次规划实现以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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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规划内容 

经综合考虑澳门的实际状况及当前挑战，《规划》制定了四条规划主

线，包括： 

 

 

 

按照 4 条规划主线，《规划》在低碳发展、大气环境、水环

境、固体废物、生态环境及环保交流合作等 11 个范畴上提

出73 项行动计划。 

 

《规划》在不同环境领域提出多项立法或标准计划，以进一

步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 

 

《规划》订立了10 项规划指标，以便跟踪规划进展和评估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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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规划指标 

对应规划主线，《规划》在低碳节能、环境质量及生态保育等层面设有

10 个规划指标，以量化方式跟踪规划的实施情况，并评估目标的达成

程度。 

 

指标名称 单位 
2019 

(基准年) 
2020 2025  属性 

低碳

生活 

二氧化碳排放率（吨 CO2

当量/百万澳门元）比 2005

年下降之百份比 

% >45 >45 >55 约束性 

公共巴士使用新能源车辆

比例 
% 7.8 8 >90 约束性 

新登记轻型汽车的电动车

比例 
% 4.4 9.4 15~20 预期性 

环保加 Fun 站 个 2 3 >7 预期性 

环境

质量 

空气质量水平属良好至普

通的日数占全年之百分比 
% >85 >85 >85 预期性 

PM2.5年平均浓度值  
微克/ 

立方米 
<25 <25 <25 预期性 

海域水质总评估指数 / -2 0.41 0.37~0.41 预期性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100 100 100 约束性 

生态

保育 

城市树木量 株 / / 

未来五年约

增加种植

5,000 株 

预期性 

山林林分修复 公顷 / / 
合计修复 

约 120 公顷 
预期性 

                                                        
2 2019 年未有相关指标数据。根据澳门海域水质监测方案研究，2020 年在原有 11 个沿岸水质监测点基础上新增了

5 个沿岸监测点及 8 个离岸监测点，以全面覆盖澳门管理海域并反映海域水质状况。 



澳门环境保护规划（2021-2025） 

 

10 

规划总则 

各规划指标的定义如下： 

二氧化碳排放率（吨 CO2当量/百万澳门元）比 2005 年下降之百份比 

指澳门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本地生产总值之比。根据国家目标，2025年特区减排需

比2005年的18.9（吨二氧化碳当量/百万澳门元）下降55%以上，以此计算澳门标

准值应为8.5以下（吨二氧化碳当量/百万澳门元）。 

公共巴士使用新能源车辆比例 

指公共巴士中新能源车辆数量占公共巴士车辆总数量的百分比。 

新登记轻型汽车的电动车比例 

指新登记电动轻型汽车数量占新登记轻型汽车总数量的百分比。 

环保加 Fun 站 

指环保加Fun站的累计数量。 

空气质量水平属良好至普通的日数占全年之百分比 

指空气监测站录得空气质量水平属良好至普通的日数与全年监测总天数的比值。 

PM2.5年平均浓度值 

指空气监测站录得的PM2.5年平均浓度值。符合世界卫生组织IT-II目标（低于25微

克/立方米）。 

海域水质总评估指数 

指澳门海域水质监测点（不包括参考点）参照中国《海水水质标准》（GB3097-97）

第三类水质标准的综合评价指数。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无害化处理的澳门生活垃圾量占澳门城市固体废物接收量的百分比。 

城市树木量 

指种植于除山林以外的城市绿地且由巿政署负责管理之树木总量。 

山林林分修复 

对山林衰退林分及受损的森林植被进行生态修复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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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构建绿色低碳澳门 

为应对气候变化，配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绿

色低碳发展是澳门必然的发展方向。本章由低碳发展和绿色生活两方面

着手，从节能减排、绿色城市建设、绿色生活和消费、企业环保等多方

面制定相应措施，推进澳门的低碳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低碳发展 
 

策略 1.1 订立温室气体

长期减排策略 

配合国家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订立澳门应对气候

变化的目标和策略。 

策略 1.2 推动使用新能

源车  

制定电动车推广计划。推动公共巴士及酒店穿梭巴

士的汰旧换新，有序引入新能源或纯电动巴士。有

序增加电动车在公务车辆中的比例。新建公共停车

场、新建公共楼宇的全部停车位将预留充电容量及

基础设施。完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推动于私人楼

宇中加装充电设施。 

策略 1.3 建设绿色城市 积极推动绿色建筑，在公共工程中加入更多绿色建

筑元素，并逐步推广至私人工程。鼓励在建筑设计

中应用可再生能源产品或设备（如太阳能光伏），降

低传统能源消耗。 

策略 1.4 鼓励并协助企

业实践环保 

善用环保与节能基金支援环保产业发展，鼓励企业

使用环保和节能技术。持续透过与各类商业企业合

作，推动环保节能技术、产品的使用，鼓励企业进

行环境管理及能源审核，推广环保采购，强化社会

实践不同层面的环保工作。推动大型企业加大力度

履行企业环保的社会责任及义务。鼓励金融机构开

展绿色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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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 1.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构建绿色低碳澳门 

 

倡导绿色生活 
 

策略 1.5 节能减排，发展

智慧水电 

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持续推行

节水及节能工作。推动供水、供电的智能化发展，

建设智慧电网和智慧水务。拓展中水回用，以进一

步推动水资源循环利用。检讨并重新制定阶梯式电

费方案，以实现多用者多付的环保节能原则。 

策略 1.6 加强公众参与，

倡导绿色生活

和消费模式  

持续于社区、学校及团体开展各类“绿色生活”主题

教育及实践活动，倡导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加强

社会关注及鼓励全民积极投入环保工作。加强推广

“源头减废、资源回收”及 5R 理念的宣传教育，促进

全民参与，提升市民及旅客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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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建设宜居宜游城市 

环境质量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优美、舒适的城市能让人安居乐业，亦

能吸引游客和提升城市形象。本章就大气和水环境污染的防治、废物管

理及资源回收 、物理性污染（声和光）的优化管理、环境应急管理及风

险研究等五个关注环境领域制定了一系列行动计划，通过加强治理环境

污染，提升环境质量，建设宜居宜业的澳门。 

 

大气污染综合防治 
 

策略 2.1 深化机动车污

染减排工作 

控制机动车辆增长速度。配合全球减排的步伐，持

续检讨进口新汽车、新摩托车和在用车辆尾气排放

标准，以及优化车用油品标准。持续对机动车辆尾

气进行抽检，加强监控污染物排放超标机动车辆。 

策略 2.2 优化空气污染

源的排放管理  

开展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管控的研究。通过加强巡

查监测，监控及优化工商业场所的空气污染物排放

管理，持续完善重点固定空气污染源的排放标准法

规。加强餐饮业油烟排放的监管。推出室内停车场

空气污染控制指引。 

策略 2.3 启动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排放

监管工作 

推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研究，落实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的管制工作。提升澳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监测

能力，加设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进行日常监测的站

点。参与区域合作，研究粤港澳区域的臭氧污染的

成因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减排措施的成效，并加强

公众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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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 2.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建设宜居宜游城市 

 

水环境整治与改善 
 

策略 2.4 完善入海污染

源的监管，加强

水污染防治 

跟进澳门沿岸水环境整治工作，设置临时污水处理

设施，减少陆源污染。持续优化排水系统，加快进

行下水道管网升级扩容、清污分流等工程。优化入

海排水口及渠道管理，持续监控排水口的排放状况。

完善海上垃圾的污染防治。 

策略 2.5 优化及提升澳

门污水处理能

力 

推进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人工岛污水处理厂的建

设。优化现有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污水处理的能力

及出水水质。 

策略 2.6 供水的保障 确保供澳原水质量，保障澳门供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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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 2.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建设宜居宜游城市 

 

废物处理及减废回收  
 

策略 2.7 进一步推动限

塑减塑工作，加

强实践“干净回

收” 

进一步推广及加强实践减塑，有序推进不可降解一

次性塑胶餐具的管制措施。加强引导市民实践资源

废物“干净回收”，确保回收物料的可利用性及回收

价值。 

策略 2.8 扩大社区回收

网络，完善分类

回收配套 

持续推动社区减废回收，扩大社区资源废物回收网

络，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回收渠道。持续推动厨余的

回收工作，扩大厨余回收网络，鼓励有条件的机构

就地处理厨余。继续推行《回收业设备及车辆资助

计划》，并适时推出更多必须的支援计划。配合《澳

门对外贸易货物分类表／协调制度》修订，完善资

源废物的分类编码，促进其统计工作。 

策略 2.9 优化固体废物

基建设施及固

体废物预处理

能力 

完善固体废物处理基建设施，完成垃圾焚化中心第

三期扩建工程及新的特殊和危险废物处理站的建

设。提升处理固体废物及回收处理能力，建设有机

资源回收中心及各类资源废物的预处理设施。研究

建造融环境保护和防灾减灾功能为一体的废料堆填

区（生态岛）。 

策略 2.10 推动“污染者自

付”计划 

本着污染者自付的原则，有序推动城市固体废物收

费制度，包括已实行的建筑废料收费制度，以及研

究特殊和危险废物处理收费制度，长远为推动生活

垃圾收费制度创设条件。就设立玻璃樽、电子电器

产品或其他产品的生产者责任制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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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 2.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建设宜居宜游城市 

 

物理性污染（声和光）的优化管理 
 

策略 2.11 优化生活及公

共噪声的管控 

在有条件的公共建筑内提供适当的社区活动空间，

以供市民活动，减少室外噪声滋扰。加大对噪声投

诉突出的公共地方的管理、巡视和执法力度。持续

强化《预防和控制环境噪音》法律的宣传，并重点

加强噪音突出类别及区域之普法工作，适时进行《预

防和控制环境噪音》法律及核准《声学规定》行政

长官批示的检讨。在未来规划及设计上，合理布局

规划休憩区及户外活动场所。 

策略 2.12 施工、工商业及

设备噪声污染

监管及防治  

加强对音乐和卡拉 OK、室内装修、工程施工噪声的

监管与污染防治。 

策略 2.13 交通噪声污染

防治  

推广电动车辆的应用，以及在有需要的路段设置隔

声屏障。 

策略 2.14 在城市规划中

重视照明设计 

在澳门的城市建筑规划和建筑设计中，重视对建筑

照明的审查，并在将来修编城市建筑规划和设计规

范时，增加照明方面的相关要求。 

策略 2.15 完善光污染管

理机制 

适时检讨和完善光污染管理机制。 

 

环境应急管理及风险研究 
 

策略 2.16 完善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机制  

加强风险防范、优化信息发布机制以及定期开展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策略 2.17 评估微塑胶的

环境风险  

进行微塑胶的调查和研究，评估微塑胶在澳门环境

介质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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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澳门生活品质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下，社会经济发展需与自然环境保护相互协调，同时不断提

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本章从生态保护修复及城市绿化、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和海域环境管理，以及生态保育宣传教育等三个方面，制定自然生

态保护相关的行动计划，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及城市绿化 

 

策略 3.1 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完善绿化

系统 

推进落实澳门城市总体规划中生态保护区的设立，

将具较高生态价值的土地列为不可都市化土地，保

护澳门珍贵的环境资源。配合澳门城市总体规划，

推进澳门城市园林绿化系统总体规划，制定绿化发

展策略、指标和相关工作计划。开展形式多样的绿

化，加大城市绿化密度，提升环境品质。建设海滨

绿廊，增加绿地连通性。 

策略 3.2 保护及修复生

态系统 

加大山林保护力度，对退化、受损的山林植被进行

生态修复及护理。强化湿地的养护工作。加强对外

来入侵物种的监测和治理工作，以维护澳门物种多

样性。 

策略 3.3 监测澳门生态

环境状况 

开展第二次澳门生态调查。持续进行生物多样性调

查。 



澳门环境保护规划（2021-2025） 

 

18 

主线 3.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澳门生活品质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完善海域环境管理 

 

策略 3.4 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 

完成澳门海域生态环境调查与评估研究，推动澳门

海域生态环境的保育。保护原生自然岸线，对海岸

线进行修复及优化利用。 

策略 3.5 完善海域环境

管理 

完成研究并制定澳门海水环境质量标准，为海域管

理提供科学依据。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持续监测

及评估澳门海域水质状况。 

 

加大生态保育宣传力度 

 

策略 3.6 加大生态保育

宣传教育 

持续开展生态保育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市民对生态

环境的认知和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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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入湾区发展大局，深化环保交流合作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澳门的环境保护规划应充分融入

区域的发展大局。针对区域性环境问题，透过区域合作机制进行联防联

治，同时加强区域环保交流合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大湾区。

同时，透过环保产业平台，促进澳门特区与国际间环保领域的交流和合

作。 

 

加强环保交流合作 

 

策略 4.1 积极参与和配

合区域环保交

流与合作 

配合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推动

区域性环保工作。积极参与粤港澳珠江三角洲空气

监测网络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策略 4.2 依托环保产业

平台，持续深化

国际环保交流

合作 

借助“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MIECF）

等环保产业平台，持续深化国际环保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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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拟开展标准及立法研究项目 

环境保护局因应本澳的环境状况及对环境、居民影响较大及社会关注

的问题，例如改善空气质素、控制噪声污染，以及完善废物管理等，在

首份规划期间已跟进制定了 38 项法律法规，并制定了大气、土壤及地

表水的环境质量标准。 

在未来五年，环境保护局将在空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物、能源、环

保与节能基金及国际公约等方面提出立法及标准计划，继续完善澳门

环境法律和法规体系。 

规划期（2021-2025）内拟开展之立法及标准计划 

环境领域 拟开展标准及立法研究项目 

空气 

环境 

《混凝土制造工业场所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及设施管理规

定》1 

《工业及商业场所锅炉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2 

《澳门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及完善监管制度》 

《废弃物焚化处理场所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修改《在用车辆尾气排放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3 

检讨《进口新汽车应遵守的尾气排放标准的规定》 

检讨《进口新重型及轻型摩托车应遵守的气体污染物排放限

值的规定》 

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产品限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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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开展标准及立法研究项目 

 

规划期（2021-2025）内拟开展之立法及标准计划 

环境领域 拟开展标准及立法研究项目 

水环境 《澳门海水环境质量标准》 

固体废物 

《禁止进口及转运不可降解塑胶制一次性餐饮吸管及一次性

饮料搅拌棒至澳门特别行政区》4 

有关不可降解一次性塑胶餐具的管制措施 

能源 《建筑物燃气设施的技术规范》5 

环保与节

能基金 

修改《环保与节能基金》6 

《餐饮业油烟排放控制设备资助计划》 

国际公约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添汞产品的对外贸易管制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的控制措施 

备注： 

1特区政府已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公布第 17/2021 号行政法规《混凝土制造工业场所的空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及设施管理规定》，并将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 

2特区政府已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公布第 28/2021 号行政法规《工业及商业场所锅炉的空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并将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3特区政府已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公布第 79/2021 号行政长官批示修改第 30/2016 号行政法规《在

用车辆尾气排放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附件的表一，并已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4特区政府已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公布第 122/2021 号行政长官批示，《禁止进口及转运不可降解塑

胶制一次性餐饮吸管及一次性饮料搅拌棒至澳门特别行政区》，并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5特区政府已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公布第 27/2021 号行政法规《建筑物燃气设施的技术规范》，并

于公布后满三十日起生效。 

6特区政府已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公布第 25/2021 号行政法规修改第 21/2011 号行政法规《环保与

节能基金》，并于公布翌日起生效。 

施与评估

https://bo.io.gov.mo/bo/i/2021/19/regadm17_cn.asp
https://bo.io.gov.mo/bo/i/2021/34/regadm28_cn.asp
https://bo.io.gov.mo/bo/i/2021/22/despce_cn.asp#79
https://bo.io.gov.mo/bo/i/2021/35/despce_cn.asp#122
https://bo.io.gov.mo/bo/i/2021/34/regadm27_cn.asp
https://bo.io.gov.mo/bo/i/2021/30/regadm25_c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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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规划实施与评估 

《规划》的实施期间无可避免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近年社会

和经济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急速变化和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加剧，

都可能影响《规划》最终的实施成效。为保障规划的实施，必须配备相

应的合作机制、资源以及动态评估的措施，以使本规划能与时俱进，切

合澳门社会及区域的发展。 

实施机制 

   

跨部门的协作 

规划中的各项环保政策

涉及交通、建筑、工商业、

生态保育等各方面的工

作，除了环境保护局推动

外，亦依靠各相关政府部

门相互协作，共同推进及

执行，才能从各个领域实

现成效。 

全民参与 

爱护地球，保护环境是每

个人的责任。规划中各项

行动计划得以落实，有赖

政府部门、企业、团体以

及市民等全社会的投入

和参与，澳门已逐渐形成

绿色氛围，期望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履行保护环境

的社会责任。 

规划的滚动实施 

规划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环境保护局将透过“规划-

实施-评估-修订完善-更

新规划”的方式，适时对

规划内容进行检视和优

化，这种滚动实施的方式

将有助应对未知的变化

和挑战，保证规划中行动

计划的推进与规划目标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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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与评估 

评估机制 

根据规划（PLAN）-执行（DO）-检核

（CHECK）-行动（ACTION）（简称

PDCA 管 理 循 环 ） 原 则 ， 检 核

（CHECK）对《规划》的适时修正及

评估起着重要作用，有关评估机制主

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中期检讨 

《规划》将在2023年进行中期检讨，根据规划的实施成

效，并按最新社会及环境状况作出倘需要的修订，以提

出适合时宜、具执行性的策略或行动。 

  

规划总结 

在《规划》结束年，将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总结，评

估规划目标和指标完成情况，以及行动计划实行情况及

效果。同时，善用在制定、推行、总结规划所取得的丰富

经验，为本澳未来的环保工作路向做好长期的、具前瞻

性及针对性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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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依据首份《澳门环境保护规划（2010-2020）》的蓝图，过去十年特区政府为推动环

境改善、回应社会关注的环境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澳门的环境保护工作已步入轨

道。 

随着环境形势的转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当今最重要的环

境议题之一。环境保护局已总结过去经验，因应社会经济及环境状况的最新发展趋势，

以及依循《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及《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规划的主要方针，制定了本《规划》作为澳门环境管理工作

的新蓝图，进一步提升澳门的环境质量、回应居民期望以及开拓绿色发展新路向。 

要让《规划》真正发挥成效，最重要的是将《规划》内容付诸实行。然而，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危机尚未消除，气候变化持续加剧，澳门的未来发展存在的机遇也存在着不

少挑战。环境保护局将协调相关部门定期对《规划》作出跟踪和评估，并保障资源投入

和推动全民参与，以实事求是、积极主动的态度推行各项目工作和计划。同时，亦将持

续关注规划期间的各种变化，通过适时对《规划》作出评估、修订和完善，以避免或减

轻对《规划》实施产生的潜在影响。 

在五年的规划期内，特区政府将致力推动澳门环境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前进，并为未

来的中远期环保发展打造更坚实的基础。我们极需各位居民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

环境保护局诚挚邀请市民一起携手合作，为我们共同的家园、为我们的下一代，积极实

践环保行为，向“构建低碳澳门、共创绿色生活”的美好愿景迈进。



 

 

 

 

鸣谢 

土地工务运输局 市政署 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 

交通事务局 地球物理暨气象局 地图绘制暨地籍局 

房屋局 治安警察局 建设发展办公室 

旅游局 海事及水务局 财政局 

教育及青年发展局 统计暨普查局 博彩监察协调局 

卫生局 澳门金融管理局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国家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联络我们 

地址 澳门马交石炮台马路 32 号至 36 号电力公司大楼一楼 

环保热线 +853 2876 2626  

总机 +853 2872 5134 微信公众号 

传真 +853 2872 5129 

 

电邮 info@dspa.gov.mo 

网页 www.dspa.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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